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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站）、安徽省农村饮水安全技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路伟亭、王跃国、李宝春、桂昭、郭思怡、杜运成、祁涛、王常森、李荣、许

义和、周鹏、杨益、庞牧华、孙少文、梁建、邱玉怀、张志强、赵先运、王力、鲍苗、朱朋、李羊第、

张广何、徐畅、赵伟、孟凡星、胡逸男、孙本诚、卢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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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供水工程规划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定了农村供水工程规划设计的术语与定义，并规定了供水规划、取水构筑物设计、泵站设

计、输配水管网设计、调节构筑物设计、净水工艺设计及自动化监控与供水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9  农村防火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91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CJ 3020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CJJ 32  含藻水给水处理设计规范 

CJJ/T 246  镇（乡）村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DB34/T 432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平台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村供水工程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 

向县（市、区）城区以下的镇（乡）、村（社区）等居民区及分散住户供水的工程，以满足村镇居

民、企事业单位日常生活用水和二、三产业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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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集中供水工程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project 

从水源集中取水，经必要的净化消毒后，通过配水管网输送到用户或集中供水点的供水工程，设计

供水人口不小于100人。 

4 供水规划 

一般规定 4.1 

4.1.1 规划宜在县（市、区）的范围内统筹安排布置，并与城乡供水总体规划和区域供水规划衔接。 

4.1.2 规划水平年近期宜为 5年～10年，远期宜为 10 年～15 年。 

4.1.3 集中供水工程按供水规模分为五种类型，见表 1。 

表1 集中式供水工程分类表 

工程类型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供水规模 W/

（m
3
/d） 

W≥10000 10000＞W≥5000 5000＞W≥1000 1000＞W≥100 100＞W≥10 

4.1.4 集中供水工程防洪标准应符合 GB 50201、SL 252 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或向多乡（镇）供水的

集中供水工程，防洪标准经论证可适当提高。 

4.1.5 集中供水工程抗震标准应符合 GB 50011、GB 50191 的规定。 

4.1.6 有条件的地区应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区域供水规模化，应建设Ⅰ～Ⅲ型供水工程；受地形、

水源水量等条件限制或村庄、居民点偏远地区可实施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规范化，宜建设Ⅳ～Ⅴ型供水工

程。 

4.1.7 规划宜包括供水现状分析评价、指导思想与目标、供水需求与水源分析、供水工程总体布局、

工程建设内容、应急措施、典型工程设计、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分期实施计划以

及保障措施等。 

4.1.8 工程布置形式的选择应结合水资源条件并符合农村供水工程的发展方向，优先选择城乡已有水

厂管网延伸供水或建设规模化供水工程，应 24 小时供水到户。 

4.1.9 工程布置和技术方案要因地制宜、安全可靠、便于建设与管理，有利于节水、节能和环境保护，

避免干旱、洪涝、冰冻、地震、地质等灾害以及污染的危害或有防御措施。 

4.1.10 城乡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应对规划供水区域进行需水量调查和测算，复核现有城乡供水水源、

水厂供水能力、实际用水量，并对规划拟设置接管点的压力和消毒剂余量进行实测。 

供水分区 4.2 

4.2.1 省级供水分区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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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安徽省供水规划分区及建议饮用水源 

供水分区 涉及市县（区） 建议饮用水源 

淮北平原区 

宿州市：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埇桥区； 

淮北市：濉溪县、相山区、杜集区、烈山区； 

阜阳市：界首市、颍上县、阜南县、太和县、临泉县、颍泉区、颍东区、颍

州区； 

亳州市：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 

蚌埠市：淮上区、固镇县、五河县、怀远县； 

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 

引江济淮、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和淮水北调引调水、

河流、湖泊、水库等。 

江淮丘陵区 

六安市：金安区、裕安区、舒城县、霍邱县、叶集区； 

合肥市：庐阳区、瑶海区、蜀山区、包河区、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

湖市、庐江县； 

滁州市：明光市、天长市、全椒县、来安县、凤阳县、定远县、南谯区、琅

琊区； 

蚌埠市：龙子湖区、蚌山区、禹会区； 

淮南市：寿县、八公山区、大通区、田家庵区、谢家集区； 

马鞍山市：含山县 

区内河流、湖泊、水库等。 

沿江圩区 

安庆市：大观区、迎江区、宜秀区、望江县、怀宁县； 

马鞍山市：花山区、雨山区、当涂县、和县、博望区； 

芜湖市：镜湖区、三山区、弋江区、鸠江区、湾沚区、繁昌区、无为市、南

陵县； 

铜陵市：铜官区、郊区、义安区、枞阳县 

长江及支流、沿江湖泊。 

大别山区 
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 

安庆市：桐城市、潜山市、太湖县、岳西县、宿松县 

河流、湖泊、水库、溪流、

山泉。 

皖南山区 

池州市：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青阳县； 

宣城市：宣州区、广德市、泾县、宁国市、郎溪县、旌德县、绩溪县； 

黄山市：徽州区、黄山区、屯溪区、祁门县、歙县、休宁县、黟县 

河流、湖泊、水库、溪流、

山泉。 

4.2.2 市县（市、区）域内供水分区应根据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水资源禀赋和供水工程特征等确定。 

水源选择 4.3 

4.3.1 水源选择应进行水资源论证或水文地质勘测，水质、水量符合 GB 3838、GB/T 14848、SL 310

有关规定。 

4.3.2 应选择优质可靠水源，Ⅰ～Ⅲ型供水工程宜设置应急备用水源；对于水量不充沛的集中水源地，

可采用多个水厂联网供水或实施小型调水工程、蓄水工程等以保障水量。 

4.3.3 水源选择应对其水量、水质、投资、运行成本、施工和管理条件等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择优确定，

优先选择地表水源，宜采用有一定调节能力的水库供水，饮用水源选择可参照表 1。 

4.3.4 地表水作为水源时，设计枯水期流量的年保证率不低于 95%，单一水源不满足要求时可采取多

水源或调蓄等措施。 

4.3.5 地下水作为水源时，取水量应小于允许开采量，开采后不应引起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或地

面沉降。 

4.3.6 山泉水作为水源时，应开展泉水水质、水量调查。 

4.3.7 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的选择应结合当地水资源状况、常用水源特点以及水源用途，经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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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后综合确定。 

用水量 4.4 

4.4.1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见表 3。居民生活用水量计算参照 SL 310 的规定执行。 

表3 最高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单位：L/（人·d） 

供水分区 最高日居民用水 

淮北平原区 105～160 

江淮丘陵区 120～180 

沿江圩区 140～200 

皖南山区 140～200 

大别山区 120～180 

4.4.2 畜禽用水量应根据畜禽饲养方式、种类、数量、用水现状和近期发展计划等确定，用水定额见

表 4，有独立供水水源的饲养场不计此项。 

表4 饲养畜禽最高日用水定额 

单位：L/（头或只·d） 

畜禽类别 用水定额 备注 

马（驴、骡） 45 散养 

牛 
80 散养 

150 规模化 

羊 
10 散养 

18 规模化 

猪 
20 散养 

30 规模化 

鸡 
0.6 散养 

1.2 规模化 

鸭 
1.6 散养 

3.0 规模化 

鹅 1.6 散养 

4.4.3 公共设施用水、企业用水、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量、水厂自用水量计算参照 SL 310 的规定。 

4.4.4 管网漏损水量和未预见水量宜按上述各类用水量之和的 8%～12%取值。 

4.4.5 消防用水量应按 GB 50016、GB 50974 和 GB 50039 的有关规定确定。允许间断供水或具备消

防用水蓄水条件的村镇，在确定供水规模时可不单列此项。 

4.4.6 时变化系数、日变化系数参照 SL 310 的规定。 

4.4.7 应急安全供水定额，淮北平原区、江淮丘陵区不低于 20 L/（人·d），沿江圩区、大别山区、

皖南山区不低于 35 L/（人·d）；应急饮用水定额可按 （5.0 ～ 7.5）L/（人·d）确定。  

供水水质和水压 4.5 

4.5.1 集中供水工程的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5749、CJ 3020 的要求。 

4.5.2 供水水压应满足配水管网中用户接管点的最小服务水头要求，对个别居住较高用户所需的水压

不宜作为配水管网供水水压的控制条件，可采取设集中供水点或局部二次加压满足其用水需要。配水管

网中用户接管点的最小服务水头一般按 15 m 控制。当用户高于接管点时，尚应加上用户与接管点的地

形高差。 

4.5.3 配水管网中消火栓设置处的最小服务水头不应低于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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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用户水龙头的最大静水头不宜超过 40 m，超过时宜采取减压措施。 

水厂 4.6 

4.6.1 水厂总体布置应根据工程目标和建设条件、工艺组成和水处理构筑物形式确定；平面和竖向布

置应满足各构（建）筑物的功能和工艺流程要求，宜节能降耗、简捷流畅。 

4.6.2 水厂厂址应结合农村规划和技术经济要求综合考虑，宜接近主要用水区，满足水厂远近期布置

需要。 

4.6.3 Ⅰ～Ⅲ型供水工程应采用土工构筑物，Ⅳ、Ⅴ型供水工程可采用一体化净水装置。 

4.6.4 水厂应设围栏，生产构筑物应设置防滑梯、检修爬梯、安全护栏等安全设施。 

4.6.5 消毒间及其仓库应尽量设置在水厂主导风向的下风方向，并与值班室、居住区保持一定安全距

离；生产构（建）筑物和生产附属建筑物宜分别集中布置。 

4.6.6 水厂宜设置应急保障仓库，包括储备拉水车、抢修车辆、柴油发电机、水泵机组、管材、管件、

消毒剂、粉末活性炭或颗粒活性炭等。 

4.6.7 Ⅰ～Ⅲ型集中供水工程，供水单位应单独或联合设立水质检验室，一般不低于出厂水日检 9 项

的检测能力。 

4.6.8 农村供水水质检测中心应具备不低于 GB 5749 中常规 43 项指标检测能力。 

4.6.9 水厂厂址选择、平面布置参照、水厂占地指标、卫生防护等要求应符合 SL 310、GB 50013 规

定；行（蓄）洪区内水厂厂址应选择在行（蓄）洪水位线以上高地。 

输配水管网布局 4.7 

4.7.1 水源到水厂的输水管道，可按单管布置；I、Ⅱ型供水工程，宜按双管布置。双管布置时，应设

连通管和检修阀，输水干管任何一段发生事故时仍能通过 70%的设计流量。 

4.7.2 配水管网一般宜按环状或环状与树枝状结合布置。 

4.7.3 输配水管网其他要求，应符合 SL 310、CJJ/T 246 规定。 

5 取水构筑物设计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的位置和型式应依据 SL 310 有关规定，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1 

在含藻的湖泊、水库或河流取水时，取水口位置的选择应符合 CJJ 32 的有关规定。 5.2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应采取防止泥沙、漂浮物堵塞，冲刷、淤积、风浪、雷击破坏和水上漂浮物、5.3 

船只撞击等的保护措施。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最低运行水位的保证率，不应低于 95%，正常运行水位可取水源的多年日平均5.4 

水位，最高运行水位可取水源的最高设计水位。 

缆车式、浮船式、底栏栅式和低坝式取水构筑物的设计应符合 GB 50265、SL 310 要求。 5.5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的取水泵房、闸室、进水管孔、格栅等结构设计依据 SL 310 有关规定执行。 5.6 

管井、大口井、渗渠和泉室的设计依据 SL 310 规定。 5.7 

6 泵站设计 

泵站选址及设置，应根据供水系统布局以及地形、地质、防洪、供电、交通、施工和管理等条件6.1 

分析确定。取水泵站应满足水厂的设计要求，供水泵站和加压泵站应满足向用户供水的需求。 

取水泵站和加压泵站离水厂较远时宜采用远程自动控制。 6.2 

加压泵站一般配备消毒设施。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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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水管道的供水量满足用户需求且接管点水头压力不低于 0.15 MPa 时，加压泵宜采用无负压供6.4 

水设备。 

泵站设计应符合 GB 50265、SL 310 的有关规定。 6.5 

水泵机组的选择应根据供水泵站的功能、设计流量和扬程，进水含沙量、水位变化，以及出水管6.6 

路的流量—扬程特性曲线等确定。 

供水泵站直接向输配水管网供水时宜采用变频调速恒压供水。 6.7 

对向高地输水等可能产生水锤危害的泵站，应进行事故停泵水锤计算。事故停泵瞬态特性不符合6.8 

GB 50265 时，应按规定采取防护措施。 

无负压供水设备接入点的来水量及水压应满足设计供水要求，不应影响周围用户的水压及水量，6.9 

并采取可靠的防负压及防倒流措施。 

泵房设计应便于机组和配电等电气设备布置、安装、运行操作、维修及进出水管布置并符合 SL 6.10 

310 的规定。 

泵房设计应采取采光、通风和防噪声措施。 6.11 

泵房内应设排除积水的设施，当积水不能自流排除时，应设集水坑和排水泵，排水泵宜设置自动6.12 

启停装置。 

7 输配水管网设计 

配水管网设计应根据设计水量、水压、水质和安全供水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7.1 

在各种设计工况下运行时，管道内不应出现负压。 7.2 

输配水管道布置、输水管道和配水干管附属设施布置应符合 SL 310 规定。 7.3 

进村干管上应设水表，宜设测压表，进户支管上应设分户水表，有条件的可采用远传水表或 IC7.4 

卡水表等智能化水表。 

室外管道上的空气阀、减压阀、闸阀、蝶阀、泄水阀、水表、测压表等应设置在井内，并有防冻、7.5 

防淹措施，设置深度应不小于 0.3 m。 

消火栓应按 GB 50016、GB 50039 的规定，在醒目处设置。 7.6 

供水管材选择应根据管径、设计内水压力、敷设方式、外部荷载、地形、地质、施工和材料供应7.7 

等条件，通过结构计算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符合 SL 310、GB 50332 规定。 

水源到水厂的输水管设计流量应按最高日取水量确定。 7.8 

水厂到农村配水干管设计流量应按最高日最高时用水量确定；农村配水管网设计流量按 SL 3107.9 

确定。 

输配水管道设计流速宜采用经济流速，不宜大于 2.0 m/s；输送原水的管道的设计流速不宜小于7.10 

0.6 m/s。 

管道设计内径应根据设计流量和设计流速确定，设置消防栓的管道内径不宜小于 100 mm。 7.11 

管道水头损失包含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应根据 SL 310 确定。 7.12 

输配水管网除岩石地基外应埋设于地下；覆盖层很浅或岩石出露的地区可浅沟埋设，塑料管道露7.13 

天敷设应采取防晒、防冻保护措施，金属管道可露天敷设并采取冬季防冻措施。 

管道埋设应符合 SL 310 规定，管线沿线应设置标志桩。 7.14 

8 调节构筑物设计 

调节构筑物的型式和位置应根据 SL 310 有关规定，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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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构筑物有效容积应根据 SL 310 有关规定，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旅游区或其他流动人口8.2 

多的地区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清水池或高位水池有效容积。 

高位水池和水塔的最低运行水位，应满足设计最不利用户接管点和消火栓设置处的最小服务水头8.3 

要求；清水池的最高运行水位，应符合净水构筑物或净水装置的竖向高程布置要求。 

Ⅰ～Ⅲ型供水工程的清水池、高位水池的个数或分隔数，不应少于 2 个，并能单独工作和分别泄8.4 

空。 

清水池、高位水池结构应有保证水流动、避免死角的措施，容积大于 50 m
3
时应设导流墙，设置8.5 

清洗和通气等设施。 

清水池和高位水池应加盖，周围及顶部应覆土，应有排泄雨水及渗水措施。 8.6 

调节构筑物应有进水管、溢流管、出水管、排空管、通气孔、检修孔、水位指示、水位自动控制8.7 

等装置并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清水池内壁宜采用防水、防腐蚀措施，防水、防腐材料应符合 GB/T 17219 有关规定。 8.8 

调节构筑物设计应参照 SL 310、GB 50013 的规定。 8.9 

9 净水工艺设计 

净水工艺选择 9.1 

9.1.1 净水工艺流程应根据原水水质、设计供水规模、处理后水质要求，并参照相似条件已建水厂的

运行管理经验，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净水工艺的选择应依据水源水质确定，并符合 SL 310、GB 50013

的规定。 

9.1.2 Ⅰ型供水工程宜增设预处理、深度处理净水工艺。 

预沉 9.2 

9.2.1 当原水含沙量变化较大或浑浊度经常超过 500 NTU 时，宜采用天然池塘、人工水池等进行自然

预沉淀或建大口井取水；自然预沉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可投加混凝剂或助凝剂加速沉淀。 

9.2.2 预沉池技术参数应按 SL 310 规定确定。 

絮凝、沉淀和澄清 9.3 

9.3.1 混凝剂和助凝剂品种的选择及其用量，应根据原水悬浮物含量及性质、pH 值、碱度、水温、色

度等水质参数，原水混凝沉淀试验或相似条件水厂的运行经验，结合当地药剂供应情况和水厂管理条件，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9.3.2 絮凝池、沉淀池或澄清池型式应根据原水水质、设计供水规模、出水水质要求、水温、是否连

续运行以及当地条件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9.3.3 絮凝池型式可采用穿孔旋流絮凝池、折板絮凝池、隔板絮凝池、机械絮凝池、栅条网格絮凝池

等；沉淀池型式可采用上向流斜管沉淀池、平流沉淀池、侧向流斜板沉淀池等；澄清池型式可采用机械

搅拌澄清池、水力循环澄清池、旋流气浮澄清池等。絮凝池、沉淀池、澄清池设计技术要求参照 GB 50013、

SL 310 的规定。 

9.3.4 沉淀池和澄清池应采用机械化排泥装置，宜采用自动化控制。 

9.3.5 混凝剂和助凝剂投加量、投加方式及投加设施、构筑物设计及计算参照 SL 310 的规定执行。 

过滤 9.4 

9.4.1 滤池型式应根据设计供水规模、进水水质、工艺流程中的高程要求及当地条件等因素，通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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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济比较确定，应符合 SL 310 要求。 

9.4.2 滤池型式可采用普通快滤池、重力式无阀滤池、虹吸滤池、Ⅴ型滤池、超滤膜过滤等，设计技

术要求参照 SL 310、GB 50013 的规定。 

微污染地表水处理 9.5 

9.5.1 微污染地表水，可采用活性炭吸附、化学预氧化、生物预处理等净化工艺。 

9.5.2 臭氧氧化工艺设计应包括气源装置、臭氧发生装置、臭氧气体输送管道、臭氧接触池以及臭氧

尾气消除装置，参照 GB 50013 有关规定执行。预臭氧工艺宜设置在混凝沉淀之前，后臭氧工艺宜设置

在沉淀（澄清）或过滤后。 

9.5.3 微污染地表水处理参照 SL 310、GB 50013 的规定。 

超标地下水处理 9.6 

9.6.1 超标地下水处理应根据原水水质、处理工艺的适用条件及相似条件水厂的运行经验等，通过技

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9.6.2 地下水除铁、除锰工艺应符合 SL 310、GB 50013 的规定。 

9.6.3 地下水除氟工艺应根据原水中氟化物、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等指标数值，选择吸附法

或膜处理方法。有条件时宜配套在线检测仪器或装置，并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9.6.4 硝酸盐超标地下水处理，宜采用膜处理法或生物法工艺，生物法处理工艺参数应根据原水试验

确定。 

9.6.5 地下水除砷可采用吸附法处理，吸附法除砷设计参照 SL 310、GB 50013 的规定。 

9.6.6 去除地下水硬度宜采用离子交换法或膜处理法工艺，离子交换法去除硬度应符合 SL 310 要求。 

9.6.7 当地下水水质有多项指标超标时，应根据原水水质和当地技术经济条件，通过原水试验，选择

膜处理等水处理工艺。 

消毒 9.7 

9.7.1 生活饮用水应消毒，集中供水工程的消毒工艺选择，应根据原水水质、出水水质要求、消毒剂

或原料来源方便程度、消毒剂运输与储存安全要求、消毒副产物、净水处理工艺，以及供水规模、管网

条件、管理条件等，参照相似条件水厂的运行经验或通过试验，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应符合 SL 310

规定。 

9.7.2 水厂的消毒剂设计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管网长度和相似条件水厂的运行经验或通过试验

确定，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微生物指标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9.7.3 消毒剂投加点应符合 SL 310 要求。 

9.7.4 消毒剂应与水充分混合接触，接触时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9.7.5 原料、消毒剂制备及投加系统应符合 SL 310 要求。 

9.7.6 氯、二氧化氯、臭氧消毒宜单独设置消毒间并符合 SL 310 的规定。 

9.7.7 原料间设置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9.7.8 采用氯、商品次氯酸钠溶液、电解食盐现场制备次氯酸钠溶液、漂粉精或次氯酸钙片剂、二氧

化氯、臭氧消毒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一体化净水装置 9.8 

9.8.1 一体化净水装置应具有加药、混合、絮凝、沉淀或澄清、过滤、消毒等完整的地表水净水工艺，

净水装置可采用整体式或分体式，且不应露天安装。 

9.8.2 一体化净水装置的加药、排泥、反冲洗、流量、水位、水压等宜采用自动监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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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一体化净水装置所用材料应进行防腐和耐老化处理，且结构材料和内衬防腐材料都不得影响水

质，应选用可靠耐用的配套设备和仪表。 

10 自动化监控与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供水管理信息系统应有信息收集、处理、控制、管理及安全保护功能，能够达到现场可视、过程10.1 

可控、远端可察。 

自动控制的设备与工艺单元应具备手动控制的条件。 10.2 

农村供水工程的水厂、输配水管网在线监测与自动化系统控制项目应符合 SL 310 的规定。 10.3 

自动化监控系统应包括系统软件、现地控制单元、检测与控制设备、通信网络、视频安防监控系10.4 

统、中控室等。 

自动化监控系统应采取防雷接地、过载保护等安全措施，并符合 GB 50093 的有关规定。 10.5 

系统软件应实现对供水工程关键技术参数、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工艺流程、运行故障等在线监测、10.6 

控制、预警以及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 

农村供水工程信息化平台建设应符合 DB34/T 4321 的规定。 10.7 

 


